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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软件测试报告，目的是分析发现的问题和缺陷，为纠正软件质量问题提供依据，为软件验收和交付奠定

基础。企业通常需要软件测试报告来为系统验收、科技项目申报提供依据，如我们在下文提到的首版次

软件。

近日，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财政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2023年度河南省首版次软件产品申

报工作的通知》，今年的报名工作于2023年6月15日结束。

“首版次软件产品”是指企业自主开发或者合作开发，功能或性能有较大突破，在该领域具有技术优势

或填补市场空白、打破市场垄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尚未取得重大市场业绩，在市场销售的同产品名

称、同一版本号的软件产品。企业研制开发的自用软件和用户定制的非通用软件不属于首版次软件产品

范畴。

洛阳企业如申报首版次软件产品，需要满足的条件：



（一）申报单位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在河南省境内注册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内部管理规范、财务状况良好，依法纳税，征信记录良好。

2.具有较强的软件产品研发能力，良好的技术研发人才队伍支撑。

3.已按照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统计调查制度》要求，注册登录工业和信

息化部运行监测系统并按时填报数据（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企业除外）。企业注册登录及数据填报事宜请

与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接。

（二）申报软件产品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知识产权明晰。申报单位通过自主研发创新活动，依法拥有申报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且必须是著作

权人第1作者。申报软件产品著作权登记证书取得时间距本次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材料提交截止日期不超

过2年，即证书取得时间须在2021年6月15日（不含）之后。

2.技术水平。产品功能或性能有重大突破，具有技术优势；或填补国内省内空白、打破市场垄断；或获

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励（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或被列为省部级及以上重点

项目、示范项目；或基于鲲鹏、龙芯、飞腾、麒麟、统信等国产软硬件生态体系且通过相应兼容性测试

。产品申报时应提供由科技部或教育部认定的查新机构出具的查新报告。

3.性能质量可靠。产品功能、性能等指标通过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MA）认定或中国合

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的软件产品检测机构的检测，检测报告须盖有“CMA”或“CNAS

”专用标识。属于国家特殊行业管理要求的产品，必须具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颁发的许可证明；属

于国家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必须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



4.产品取得软件著作权证书以后的累计销售（服务）金额100万元（含）以上，不含税，销售（服务）合

同、发票日期须在著作权证书获取日期之后。

5.申报产品应为市场销售的同产品名称、同一版本号的软件产品，尚未取得重大市场业绩，具有良好市

场推广应用前景。

二、申报范围

2023年度河南省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范围如下：

（一）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办公套件等基础软件；

（二）工业设计仿真、生产控制、工控安全、工业APP等工业软件；

（三）教育、医疗、金融、能源、交通、电子政务、文化旅游、公共服务等大型行业应用软件；

（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兴平台软件；

（五）嵌入式操作系统、支撑软件、应用软件等嵌入式软件；

（六）信息安全产品软件；

（七）工具、测试等支撑类软件。

三、申报材料：

（一）申报单位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盖公章）

1.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证）。



2.申报单位相关资质证明。

3.企业按照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统计调查制度》要求，按时填报数据情

况的证明材料。

4.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审计报告（须带验证码）。

5.企业申报日在“信用中国”网站 查询的“失信被执行人”和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及“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

6.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二）申报产品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盖公章）

1.软件著作权证书、专利等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2.产品第三方检测报告，检测机构资质证明材料。

3.科技部或教育部认定的查新机构出具的产品查新报告，查新机构资质证明材料。查新报告出具时间应

在2022年6月15日（不含）之后。

4.能披露产品研发投入、销售（服务）总金额、取得软件著作权之后的销售（服务）金额等相关数据的

审计报告（须带验证码）。

5.申报产品获得软件著作权证书之后的全部销售（服务）合同、发票、进账单、记账凭证、有效销售（

服务）发票清单（包含发票类型、付款方名称、收款方名称、开具内容、开具日期、发票代码、发票号

码、含税金额、不含税金额）。按照同一合同对应发票、进账单、记账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顺序依次



循环编排。合同及发票应与软件著作权相关信息匹配，并能体现申报产品的销售（服务）金额等情况，

不能呈现重要信息内容的合同视为无效合同。

6.科技成果评价相关证明材料，评价机构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7.产品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证明材料。

8.被省部级及以上列为重点项目、示范项目的证明材料。

9.基于鲲鹏、龙芯、飞腾、麒麟、统信等国产软硬件生态体系的软件产品，需提供产品通过兼容性测试

的相关证明材料。

10.属于国家特殊行业管理要求的产品，提供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颁发的许可证明材料；属于国家实施

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提供强制性产品认证材料。

11.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注：具体的项目申报材料请登录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下载。

腾创实验室（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创实验室”)是一家为客户提供软件技术服务的第三方检测

机构，始终秉承“公正、科学、高效”的服务理念，为软件企业、通信运营商、电网等不同的领域提供

技术支持。面向全国开展第三方软件测试服务，出具合法的软件测试报告，满足客户高企认定、退税、

两免三减半认定、双软评估、首版次软件申请等需求。

“产品第三方检测报告”是指软件测试报告，通常是委托给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如腾创实验室（广州）

有限公司）进行测试，并出具可信的软件测试报告。并且，只有获得国家认可的，即具有CMA或CNAS

资质的检测机构，才能够出具合法的测试报告。再者，公司内部测试人员执行测试并形成的报告，很多



时候并不适用于申报项目，一般用于申报项目的测试报告，要求有CMA或CNAS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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